附件7

2026年福建省稳定粮食生产项目申报指南

稳定粮食生产项目分为粮食生产大县奖励、规模种植双季稻奖补、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大豆增产增效示范、撂荒耕地复耕种粮等5个子项目。
一、申报条件
项目县须具备承担项目所需的立地条件、实施主体、人才队伍及组织协调能力，确保项目任务如期完成。具体要求如下：
（一）粮食生产大县奖励。大县奖励名单根据省级粮食生产大县奖励政策相关规定测算评分结合地方粮食生产情况综合确定，无需申报。
（二）规模种植双季稻奖补。规模种植双季稻奖补申报条件为在同一地块连作种植早稻、晚稻，且相对连片种植面积30亩以上的，按双季稻的一季种植面积予以补助。
[bookmark: _GoBack]（三）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2025年再生稻面积500亩以上的县（市、区）申报，需建立百亩或千亩以上高产高效示范片。优先扶持“稻-再-油”模式示范片。
（四）大豆增产增效示范。2024年大豆种植面积10000亩以上的县必须申报该项目，其他县（市、区）根据示范片建设需要申报。承担大豆项目的主体可同时承担其他项目，但资金使用不能重复。
（五）撂荒耕地复耕种粮。2026年开展撂荒耕地复耕种粮的县（市、区）申报，复耕撂荒耕地种粮面积在300亩以上，已享受2025年撂荒耕地复耕种粮项目补助的地块不得重复申请。承担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可同时享受其他惠粮政策。
二、建设内容
粮食生产大县奖励和规模种植双季稻补助资金为奖补资金，不作建设要求。其他子项目建设要求如下。
（一）再生稻高产高效示范。建设再生稻高产高效百亩以上示范片3个以上，总面积500亩以上。在示范片集成示范推广良种、良法、良机、良制等内容，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总结推广成熟技术模式，进一步挖掘再生稻生产潜力。同时申报项目的县（市、区）能够承担机收再生稻品种筛选、密植栽培对比等试验内容。
（二）大豆增产增效示范。支持建立一批10亩以上的清种、间作套种等大豆增产增效示范片，总面积500亩以上；重点推广高油高蛋白大豆优良品种，集成应用适期播种、合理施肥、机械化收获等增产增效技术；培育一批大豆规模种植经营主体，引进大豆生产加工设备，促进大豆产业化发展；开展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试验示范，挖掘大豆扩种潜力。
（三）撂荒耕地复耕种粮。优先支持“农业农村部政务通”APP上撂荒地块复耕种粮，重点扶持相对集中连片30亩以上撂荒耕地的复耕种粮。建设内容包括改善提升生产条件、物化投入、社会化服务、鸟兽危害特色保险等。
三、申报流程
项目县按照要求提交项目申报有关材料（附件7-1、7-2、7-3、7-4），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于11月25日前行文上报设区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汇总盖章后于11月30日前上报省农业农村厅，省级经组织专家评审、综合评估后，项目县名单及具体实施内容按程序确定。
规模种植双季稻奖补按照《福建省规模种植双季稻和蔬菜大棚轮作种植单季稻补助政策实施方案（试行）》（闽农综〔2021〕78号）要求，县级于2025年11月25日前农财两家联文上报设区市，设区市农业农村部门汇总后，于2025年11月30日前联合设区市财政局向省农业农村厅、财政厅申请补助资金。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善辉，联系电话：0591-87811903，邮箱：LYK87811903@163.com；
联系人：丁嘉树（撂荒耕地复耕种粮），联系电话：0591-88016965,邮箱：fujiandpf@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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